
香港舔馬添美道二號

政府總部西翼二十二摟

\一二7
• TOURISM 

祂枷Our柯:叫(1)問C~ T1/2V2/26/5 ptA l 艾益AF晨3
來Ii!!，靜'jIt泊ur Ref : LS/B/12/16-17 ' • 

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 1 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

法律事務部

助理法律顧問

譚淑芳女士

譚女士:

(譯本)

〈旅遊業條例草案〉

22/F, West Wing, 
Central Govemment Offices 
2 Tim Mei Avenue， 了àmar

HongKong 

眉苦苦MIi苦悶_ No.: 28103728 
(Q!}f{皺眉1fFaxNo.: 28014458 

閣下 2017 年 5 月 25 日的信件收悉。關於閣下就《旅遊業條
例草案 ) ( ( 條例草案 ) )要求我們提供資料或作出澄清，我們的
回覆如下 。

A. 與現行規管制度的比較

2. 就閣下信中提出的主要範圈，旅遊業現行與將來的規管制度
的比較載於阻企 。

B. 規管旅遊業界的不良行為

主要法例、附屬法ø!l及行政措施

3. 以 《 條例草案〉作為骨幹的新規管制度，將透過立法方式(即

主要及附屬法例)及行政方式這兩大層面，過止及打擊旅遊業界的
不良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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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我們在決定在新規管制度下何等不良行為透過立法方式規

管時，已考慮一系列因素，包括:

(份有關不良行為在現行《旅行代理商條例> (第 218 章)是否屬

刑事罪行;

(b)有關不良行為對影響旅客的安全及利益，以及香港旅遊業的

聲譽的嚴重性，以及涉及有關行為的個案的頻次(例如過往

不時發生入境旅行團成員被強迫購物，當中甚至涉及團員人

命傷亡) ; 

(c) 加強針對有關不良行為的阻嚇作用及改善遵守規管制度的

情況的需要;及

(d) 其他行業的相類規管經驗。

作出《條例草案》所禁止的不良行為屬於違法。違法者如屬持牌
旅行代理商、導避或領隊，座會面對旅避業監管局(旅監局)的紀

律程序，並可因而受到紀律制裁(由發出警告至撤銷牌照不等)。

5. 另一方面，(條例草案》第 153(2)(k)條賦權旅監局通過指令、

指引和行為守則(統稱「行政措施 J ) ，規管持牌旅行代理商、導

遊及領隊的活動。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第 55 {I屎，持牌人須遵守有關

行政措施，而該等措施旨在循經營及工作層面規範持牌人的活

動。旅監局可因應旅遊黨的當時情況 J 適時對該等措施作出所需

改動。持牌人如違反行政措施，會面對紀律程序，並可因而受到
紀律制裁。我們預計旅監局在制定行政措施時，會考慮所有相關

情況，包括當時行業發展、香港旅遊業議會(旅議會)正在實行的

措施及其規管經驗、旅遊業界的意見等。

對於人壤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的商店的規管

6. 代入境旅行團獲取提供購物行程的服務，常見於經營入境旅

行團業務的旅行代理商所設計的行程中。如同旅議會現行做法(即

「人境旅行團(登記店舖)購物退款保障計劃 J ) ，我們認為旅監局

有需要在新規管制度下實施行政計劃，以規管入境旅行團在安排

下光顧的商店。就此，(條例草案》第 152(b)條指出旅監局的職能

之一是就人境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的商店，規管該等商店;(條例

草案》第 153(2)(j)條賦權旅監局設立和實施行政計劃，以規管人
境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的商店。旅監局在制定該計劃時，會考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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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相關情況，包括當時行業發展、旅議會正在推行的計劃及其

規管經驗、旅遊業界的意見等。

7. 新規管制度的發牌對象為旅行代理商、導遊及績隊。而對人

境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的商店的規管，乃附屬於對接待有關旅行

團的旅行代理商及導避的規管。條例草案的詳題以一般性詞句說

明條例草案的主旨。在考慮條例草案的範圍時，既定的做法是考

慮其詳題、摘要說明和條文、就該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

料摘要，以及其他相關因素。正如上文第 6 段所述， <條例草案》

第 152(b)及 153(2)(j)條列明旅監局在對有關商店的規管方面的職

能和權力。

c. (旅行代理商條例) (第 218 章)下的現行附屬法例

8. 我們預計將來的〈旅遊業條例》會大致分兩個階段逐步生效:

。)首先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(局長)將透過附屬法例指定一

個日期，使《條例草案}中關乎設立旅監局的條文(即第 1

及 2 條、第 10 部、第 170 及 172 條、附表 9 ，以及附表 11

的第 2 及 5 條) ，以及賦權旅監局及局長制定附屬法例的條

文(見下文第 8(b)段)開始實施;及

(b)其後，旅監局將制定涵蓋《條例草案》第 150 及 164 條所載
事宜的附屬法例，而局長將制定涵蓋〈條例草案》第 138 、

146 、 147 及 148 條所載事宜的附屬法例。現時第 218 章附

屬法例 A 、 C 及 F 所載事宜(在〈條例草案》巳載述的事宜 1 , 
以及不適用於新規管制度的事宜2除外) ，大致會涵蓋於根據
將來《旅遊業條例》所制定的附屬法例。所有新附屬法例會

在將來《旅遊業條例》全面生效時(即局長透過附屬法例指

定一個日期，使《條例草案》其他條文開始實施) ，一併生

效。第 218 章及其所有附屬法例將會相應廢除。

1 這包括與以下有關的事宜:登記冊、牌照被本的發出、關涉入境旅遊業務活動

的訂明服務，以及牌照的展示。此外，現時訂明的表格將由旅監局循行政方式

指定。

2 這包括與以下有關的事宣: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，以及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

委員會可施加的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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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另一方面，第 218 章附屬法例 G 至 H 分別旨在寬免自 2015

年 11 月 20 日當日起計兩年的每年根據第 218 章附屬法例 A 而須

繳付關於旅行代理商牌照的費用 。 有關的附屬法例不會由新的附

屬法例取代3 。

10. 如有進一步查詢或意見，請與我們聯絡 。

連附件

旅遊事務專員

!特別

(吳梓聰 1.趣、l 代行)

副本致:律政司(經辦人:林少忠先生及陸璟值先生)
法案委員會秘書

2017 年 9 月 8 日

3 然而， 旅監局可根據〈條例草案〉第 164(d)及 (e)條及《釋義及通則條例} (第
1 章)第 29 條制定附屬法例 ， 寬免與牌照有關的費用 。

4 

' 



(譯本 ) 
附件  

 
現行及新規管制度的比較  

 
 
A. 主要用語的釋義  
 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控權人  第 2(3)條   
本釋義以《公司條例》 (第
662 章 )第 2 條關於「幕後

董事」的釋義為藍本，類

同第 218 章關於「控權人」

的釋義。  

– – 

經營旅行代理

商業務  
第 4(1)(a)、 (2)至 (4)條  
第 4(1)(a)及 (4)條以第 218
章第 4 條 (關於出境旅遊業

務 )，以及第 218 章第 4A
條和第 218 章附屬法例 A
第 18 條 (關於入境旅遊業

務 )。  
 
第 4(2)及 (3)條旨在更清晰

反映我們一向的擬議規管

– 第 4(1)(b)條  
有關條文旨在將在香港境

外經營以香港的公眾為對

象的出境旅遊業務活動的

旅行代理商 (包括網上旅行

代理商 )納入規管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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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對象。  
擔任導遊  – 第 38 條  

有關釋義根據旅議會現行

就「導遊」的一般描述修

改而成 (即旅行代理商派出

接待及照料入境旅客的

人 )。  

– 

擔任領隊  – 第 39 條  
有關釋義根據旅議會現行

就「領隊」的一般描述修

改而成 (即旅行代理商指派

陪同出境旅行團及沿途照

顧團員的人 )。  

– 

外遊費、外遊

服務組合、外

遊旅行服務、

外遊旅客  

第 139 條  
有關釋義大致以第 218 章

第 32A 條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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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關於發出牌照予旅行代理商的規定的主要方面   
 
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關於處所及其

位置適合旅行

代理商業務與

否的規定  
 

第 8(2)(a)(ii)、10(2)(b)(i)、 
14(2)(a)(i)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

12(1)(a)(iii)和 (1)(b)(iv)
條，以及第 15(3)條為藍

本。  

– – 

關於適合持有

旅行代理商牌

照與否的規定  
 

第 8(2)(a)(iii)、
14(2)(a)(ii)、18 條；附表 2
至 4 
決定某人適合持有旅行代

理商牌照與否的事宜，以

第 218 章第 12、15(3)及
19(1)(a)條為基礎，並包括

最右欄列出的新事宜。  

– 第 8(2)(a)(iii)、
14(2)(a)(ii)、18 條；附表 2
至 4 
新事宜如下：   
 關於《條例草案》和《商

品說明條例》(第 362 章 )
下刑事罪行的定罪紀

錄，以及涉及暴力行為

的刑事罪行的定罪紀

錄；   
 在以下方面的紀錄：在

現時制度下旅行代理商

牌照及續期申請，以及

導遊／領隊證及續期申

請；在新制度下旅行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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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理商／導遊／領隊牌照

及續期申請；在現時及

新制度下的旅行代理商

業務；及  
 在以下方面的紀錄：在

現時制度下遵守旅議會

的規管要求；遵守《條

例草案》的規定。  
 
在決定某公司是否適合持

有旅行代理商牌照時，旅

監局亦須顧及該局管有的

關乎與該公司的有聯繫公

司有關的任何事宜的資料

(不論是否由該公司提

供 )，包括列於附表 2 的事

宜，及該有聯繫公司的每

名高級人員及控權人，是

否均適合與旅行代理商業

務有關聯。  
資本規定  – 第 8(2)(a)(iv)、

10(2)(b)(ii)、10(3)、19 條；

附表 5 

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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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有關規定參考獲取旅議會

會籍的資本規定。現時，

公司形式申請者須有不少

於 50 萬元的實收資本，以

及就每個分行另有 25 萬元

的實收資本。獨資／合夥

形式申請者須向旅議會提

交 15 萬元銀行擔保或保證

金。以獨資／合夥形式經

營的旅行代理商不得經營

出境旅行團業務，亦不得

開設任何分行。  
 
根據《條例草案》，任何申

請旅行代理商牌照的人 (不
論是獨資、合夥或公司形

式 )，須符合 50 萬元的資本

要求，並就每一間分行符

合額外 25 萬元的資本要

求。不論旅行代理商經營

形式如何，《條例草案》不

會對其業務類型作出限

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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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 
此外，第 10(3)條參考旅議

會現行規定，即旅行代理

商就在額外地址經營業

務、而有關經營不多於 14
天的申請，不受適用於分

行的 25 萬元資本要求的規

範。   
保證金規定   – – 第 8(2)(a)(v)、

14(2)(a)(iii)、20-23 條；附

表 6 
在新規管制度全面生效之

後取得有效牌照的旅行代

理商，須以銀行擔保的形

式向旅監局繳存 50 萬元保

證金。在緊接新規管制度

全面生效之前持有有效牌

照的旅行代理商，毋須立

即繳存保證金。當有關旅

行代理商在新制度下被施

加罰款的總款額或其不當

行為的頻密程度，超過旅

監局指明的水平，則該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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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行代理商須繳存保證金。  
獲授權代表規

定  
– – 第 8(2)(a)(vi)、

14(2)(a)(iv)、24-31 條；附

表 7 
每個旅行代理商須委任一

名獲授權代表，確保該旅

行代理商的營運、管理及

控制受到充分監督；確保

該旅行代理商的營運遵守

新規管制度；及就該旅行

代理商的訂明詳情的任何

改變 (例如關於其適合持有

牌照與否 )告知旅監局。  
人手規定  – 第 8(2)(a)(vii)、

10(2)(b)(iii)、10(3)、
14(2)(a)(v)、32 條  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關於

獲取會籍及續期的規定。  
 
此外，第 10(3)條參考旅議

會現行規定，即旅行代理

商就在額外地址經營業

務、而有關經營不多於 14

– 



-  8  - 
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天的申請，不受人手規定

的規範。  
旅行代理商牌

照的有效期  
第 8(6)-(7)、10(7)-(8)、
14(7)-(8)條  
有關有效期與第 218 章第

13(b)及 15(1)條相同。  

– – 

申請及發出分

行牌照  
第 9 至 10 條  
關於申請分行牌照以在分

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

要求，如同根據第 218 章

附屬法例 A 第 12(a)及 (b)
條關於在新增地址經營旅

行代理商業務者。  

– – 

申請遭拒絕或

牌照遭撤銷後

不得在訂明期

間提出旅行代

理商牌照等的

新申請  

– – 第 16 至 17 條  
凡某人的旅行代理商牌照

／分行牌照的申請／續期

申請遭拒絕，有關的人不

得在訂明期間內，再次申

請有關牌照，或有關牌照

續期。凡某人的旅行代理

商牌照／分行牌照遭撤

銷，有關的人不得在訂明

期間內，再次申請有關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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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照。  
旅行代理商牌

照及分行牌照

的續期申請的

限期  

第 13(2)(a)條；附表 1 第

1(1)條  
有關限期如同第 218 章第

15(2)和 (3)條以及第 218 章

附屬法例 A 第 13 條者。  

– – 

旅行代理商牌

照等的申請：

相關罪行  

第 60 條  
有關罪行以第 218 章第

48(1)(c)(i)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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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關於規管旅行代理商的主要方面  
 
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關於代在內地

未經批准經營

組織內地入境

團業務的人 1

所組織的內地

入境團獲取入

境旅遊服務的

禁止條文  

– 第 2、5、6(3)至 (6)條  
有關禁止條文參考旅議會

第 227 號規條，該規條規

定若香港旅行代理商接待

的內地入境旅行團由內地

旅行代理商組辦，該內地

旅行代理商須已獲國家旅

遊局批准。  

– 

關於無牌經營

旅行代理商業

務的禁止條文  

第 6(1)及 (4)條  
有關禁止條文以第 218 章

第 9(a)及 48(1)(a)條為藍

本。  

– – 

關於在牌照指

定處所以外經

營旅行代理商

業務的禁止條

文   

第 6(2)及 (4)條  
有關禁止條文以第 218 章

第 9(b)及 48(1)(a)條為藍

本。  

– 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正如我們在 2017 年 7 月 3 日致法案委員會的回應 (立法會 CB(4)1333/16-17(02)號文件 )中指出，我們會考慮完善有關條文，

以表明用意，即持牌旅行代理商不得代內地旅行代理商 (即在內地經營組織內地入境旅行團的業務 (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
organizing Mainland inbound tour groups)的人 )所組織的內地入境旅行團，獲取《條例草案》第 5 條描述的任何服務，但如

該內地旅行代理商獲得規管內地旅遊業的內地規管機構批准下，經營組織內地入境旅行團的業務，則不在此限。 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bc/bc105/papers/bc10520170704cb4-1333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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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關於非按照牌

照條件而經營

旅行代理商業

務的禁止條文   

第 6(2)(b)和 (4)、8(5)、10(6)
及 14(6)條  
有關禁止條文以第 218 章

第 9(c)、11(1)、15(3)及
48(1)(a)條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
內地入境旅行

團登記費  
– 第 2、5 及 33 條  
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第

221 及 222 號規條，該等規

條規定接待內地入境旅行

團的旅行代理商須向旅議

會繳付登記費。  

– 

改變擁有權或

控制權  
第 34 至 35 條  
有關規定大致以第 218 章

第 16、18、20 及 48(2)條
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
展示牌照   第 36 條  
有關規定大致以第 218A 章

第 14 條及第 218 章第 48(2)
條為藍本。由於展示牌照

屬基本要求，我們認為將

有關要求載於《條例草案》

而非將來制定的附屬法例

的做法合適。  

–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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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在安排接載入

境旅行團的車

輛上展示資料  

– 第 37 條  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第

146、221 及 222 號規條，

該等規條規定旅行代理商

須在安排接載其接待的入

境旅行團的旅遊車上，於

當眼位置展示其旅行代理

商牌照號碼及團號。  

– 

關於僱用／聘

用無牌導遊／

領隊的禁止條

文  

– 第 41 條  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第

192 及 169 號規條，該等規

條規定旅行代理商不得安

排無證導遊接待任何入境

旅客，或安排無證領隊照

顧任何出境旅行團。  

– 

遵守訂明規定

的責任  
第 54 條   
有關規定以第 218 章第 14
及 48(2)條作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
遵守指引、指

令或行為守則

的責任  

– 第 55 條  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的規

定。根據《條例草案》，違

反指引、指令或行為守則

的持牌旅行代理商會面對

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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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紀律程序。  
宣傳品的發布  第 165 條   

有關規定以第 218 章第 47
條作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
高級人員、合

夥人等的法律

責任  

第 166 條  
有關規定在公司方面以第

218 章第 49 條作為藍本，

並在商號方面 (即獨資／合

夥 )應用相類概念。  

–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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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關於發出牌照予導遊及領隊的規定的主要方面  
 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導遊／領隊牌

照申請─關於

以下事宜的規

定：持有身份

證、年齡、急

救技能、學

歷、試前訓練

課程，以及領

牌考試  

– 第 43(2)(a)(i)至 (ii)、 (iv)至
(viii)條；附表 8 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核證

制度下發出導遊或領隊證

的規定。  
 

– 

導遊／領隊牌

照續期申請─

關於以下事宜

的規定：持有

身份證、急救

技能、完成持

續專業進修計

劃  

– 第 47(2)(a)(i)、 (iii)至 (v)條  
有關規定大致參考旅議會

核證制度下將導遊或領隊

證續期的規定，並包括最

右欄列出的新規定。    

第 47(2)(a)(i)、 (iii)至 (v)條  
如同旅議會核證制度下對

導遊的規定，根據《條例

草案》，領隊在申請續牌

時，亦須先完成持續專業

進修計劃。  
 
此外，如同申請導遊或領

隊牌照的規定，申請續牌

者須符合急救技能的規

定。  
導遊／領隊牌 – 第 43(2)(a)(iii)、  第 43(2)(a)(iii)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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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照及續期申請

─關於適合持

牌與否的規定   

47(2)(a)(ii)、53 條；附表 4
─第 1(2)條  
決定某人適合持有導遊／

領隊牌照與否的事宜，以

旅議會在其核證制度下所

考慮者為基礎，並包括最

右欄列出的新規定。  

47(2)(a)(ii)、53 條；附表 4
─第 1(2)條  
新事宜如下：  
 關於《條例草案》及《商

品說明條例》(第 362 章 )
下刑事罪行的定罪紀

錄；   
 在以下方面的紀錄：在

現時制度下旅行代理商

牌照及續期申請；在新

制度下旅行代理商／導

遊／領隊牌照及續期申

請；在現時及新制度下

的旅行代理商業務；及  
 遵守《條例草案》的規

定的紀錄。    
導遊／領隊牌

照的有效期  
– 第 43(6)至 (7)、47(6)至 (7)

條  
有關有效期與旅議會核證

制度下者相同。    

– 

導遊／領隊牌

照的續期申請

的限期  

– 第 46(2)(a)條；附表 1─第

1(2)條  
有關限期如同旅議會核證

– 



-  16  - 
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制度下導遊／領隊證續期

申請的限期。  
申請遭拒絕或

牌照遭撤銷後

不得在訂明期

間提出導遊／

領隊牌照等的

新申請  

– – 第 49 至 52 條  
有關做法與《條例草案》

下適用於旅行代理商牌照

者一致。   

導遊／領隊牌

照等的申請：

相關罪行  

– – 第 61 條  
有關做法與《條例草案》

下適用於旅行代理商牌照

者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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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關於規管導遊及領隊的主要方面  
 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關於無牌擔任

導遊／領隊的

禁止條文  

– – 第 40(1)至 (2)條  
有關禁止條文與《條例草

案》下禁止無牌經營旅行

代理商業務的條文一致。  
關於非按照牌

照條件而工作

的禁止條文  

– – 第 40(3)至 (4)、43(5)、47(5) 
條  
有關禁止條文與《條例草

案》下禁止非按照牌照條

件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

條文一致。  
遵守訂明規定

的責任  
– – 第 54 條  

有關規定與《條例草案》

下適用於旅行代理商的規

定一致。  
遵守指引、指

令或行為守則

的責任  

– 第 55 條  
有關規定參考旅議會的規

定。根據《條例草案》，違

反指引、指令或行為守則

的持牌旅行代理商會面對

紀律程序。  

– 

將訂明詳情的 – – 第 5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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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改變告知旅監

局的責任  
有關規定與《條例草案》

下適用於旅行代理商的獲

授權代表的規定一致 (見第

27(c)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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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登記冊  
 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登記冊的備

存、內容、查

閱及抄印，以

及接納核證文

本為證據  

第 63 至 66 條  
有關安排以第 218 章附屬

法例 A 第 2 至 5 條為藍本。

由於載有關於持牌人的最

新詳情的登記冊，會於通

常辦公時間內在旅監局的

辦事處及透過互聯網或類

似的電子網絡以供查閱，

因此，我們認為《條例草

案》無需進一步規定旅監

局在憲報刊登登記冊所載

詳情。  

– – 

登記冊的範圍  – – 根據《條例草案》，除了旅

行代理商外，登記冊亦會

涵蓋導遊及領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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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關於查察、調查、紀律及上訴機制的主要方面  
 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旅監局進行查

察及調查的權

力  
  

(見最右欄 ) (見最右欄 ) 第 6 部  
第 6 部旨在向旅監局賦予

一套完備的法定查察及調

查權力。現時，旅行代理

商註冊主任獲法例賦權進

行財務監察 (見第 218 章第

45 條 )，以及當懷疑持牌旅

行代理商在違反公眾利益

下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，

對該業務進行調查 (見第

218 章第 21 至 29 條 )；旅

議會則負責行業自我規

管。    
 
罪行方面，第 82 至 83 條

以第 218 章第 45(2)、  
48(1)(b)及 48(1)(c)(iii)條
為藍本。第 84 條以第 218
章第 29(6)條為藍本，其最

高罰則因應有關罪行的嚴

重性而提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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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紀律機制  – – 第 7 部  
第 7 部旨在就以下事宜訂

定條文：  
設立以旅監局委出的紀律

委員會為骨幹的全面紀律

機制，以處理經旅監局調

查後涉及持牌人的、根據

《條例草案》第 71 條提出

的投訴個案及第 72(b)條所

述的懷疑個案。  
循簡易程序撤

銷或暫時吊銷

牌照  

第 112 至 114 條  
如同在現時規管制度下旅

行代理商註冊主任獲賦權

循簡易程序撤銷或暫時吊

銷旅行代理商的牌照 (見第

218 章第 19 至 20 條 )，旅

監局將獲賦權在《條例草

案》指定情況下撤銷或暫

時吊銷牌照。  

– 第 112 至 114 條  
與第 218 章比較下，就循

簡易程序撤銷或暫時吊銷

牌照的新指定情況如下：  
 持牌人的作為或行為對

任何人或任何財產的安

全，構成危害或迫切危

險，或損害香港旅遊業

界的聲譽，或有迫切風

險損害香港旅遊業界的

聲譽 (見第 99(3)(c)及  
112(a)(c)條 )；  

 持牌人在《條例草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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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指定情況下沒有在提出

委任新獲授權代表的申

請，或其在《條例草案》

指定情況下的有關申請

遭拒絕 (見第 112(1)(a)、
(b)及 (d)條 )；及  

 持牌人沒有繳付內地入

境旅行團登記費或罰款

(見第 113(1)(a)(i)及 (ii)
條 )(同如持牌人沒有繳

付徵費 (見第

113(1)(a)(iii)條 ))。  
旅行代理商牌

照的撤銷或暫

時吊銷的效果  

第 115 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 31
條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
上訴機制  – – 第 8 部   
第 8 部旨在就以下事宜訂

定條文：  
設立以成員由局長委任的

上訴委員團為骨幹的獨立

上訴機制，以處理針對《條

例草案》第 121 條所指明

的決定或命令提出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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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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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. 旅遊業賠償基金 (賠償基金 )及徵費的主要方面  
 
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賠償基金  第 140 至 142 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

32C、32D 及 32F 條為藍本。 

– – 

特惠賠償  第 143 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

32E(1)條為藍本。  

– – 

其他付款  第 146(1)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

32E(2)及 32M(1)條為藍

本。  

– – 

旅監局徵費  第 147 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 32I
條為藍本。由於旅監局會

接掌旅議會的規管角色，

在新規管制度下，徵費將

向旅監局而非旅議會繳

付。  

– – 

賠償基金徵費  第 148 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

32H 條為藍本。賠償基金徵

費將直接向旅監局繳付。

–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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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在新規管制度下，旅議會

不再為賠償基金徵費的獲

授權收款人。  
旅監局的代位

權及有關規例  
– – 第 144、150(4)條  

有關代位權將使旅監局有

權向導致外遊旅客的外遊

費蒙受損失的旅行代理

商，在涉及該旅行代理商

的破產案或清盤案之中 (或
藉法律程序或其他方式 )追
討已發放的相關特惠賠

償。此舉有助遏止在收取

外遊旅客費用後蓄意結

業、以期將補救責任轉嫁

至賠償基金的不良旅行代

理商。  
關乎特惠賠償

的申請的罪行  
– – 第  145 條  

有關罪行將制裁以不誠實

方式申請特惠賠償的人，

從而加強保障賠償基金。  
其他付款─從

賠償基金撥出

某個百分比的

– – 第  146(2)條  
有關條文就設立新的旅遊

業發展基金訂定條文。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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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款額，以支援

旅遊業的持續

發展  

基金的範圍將由旅監局決

定。  

電子徵費系統

及有關規例  
– – 第 149、150(1)(c)條  

有關系統將促進旅行代理

商經營業務及繳付徵費。  
為第 9 部訂立

規例  
第 150(1)及 (3)條  
有關條文以第 218 章第

32G 條為藍本。  

– 第 150(2)條─關乎違反等

規例的罪行  
有關條文賦權旅監局就涉

及旅行代理商不當繳付徵

費的行為訂明罪行，以加

強阻嚇力，該等行為可包

括不繳付徵費、逾期繳付

徵費及徵費款額不足。  
 
第 150(4)條─預先授權   
有關條文就以下事宜訂定

條文：訂立規例，使外遊

旅客在外遊旅程中離港前

可預先授權其他人士代為

申領特惠賠償。在擬議預

先授權安排下，有關授權

在外遊旅客其後死亡或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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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

的主要範疇  
以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
218 章 )或其附屬法例為藍

本的規定／條文  

根據旅議會現行規管要求

修改而成的規定  
《條例草案》的新規定  

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依然

留存。   
 




